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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628574.htm 第 五 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1.

整个的破产程序中可以上诉的裁定只有：（1）不予受理；

（2）驳回申请。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

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

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

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

当事人。 对于继续履行，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而且在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需要经过法院的许可。 对于解除合

同，可以主动提出解除；视为解除的情形：一是在2个月内没

有通知对方；二是对方催告了，但是在30日内没有作出表示

；三是要求对方履行，但是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担保；

对方因为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是可以申报债权的。 4.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5.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向人民法院

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人员的报酬是由人民法院确定的。 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

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 6.管理人

的职责（P196） 7.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实

施某些行为时，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P197）。 8.撤销权

（P199）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1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

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1）无偿

转让财产的； （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3）



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4）对未到期的

债务提前清偿的； （5）放弃债权的。 9.个别清偿的撤销

（P201）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债务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10.

债务人的无效行为（P201） （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

产的 （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11.其他由管理

人依法处理的债务人财产（P203）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

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 （2）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

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

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 12.破产

费用和共益债务。 13.债权申报的期限（P207） 债权申报期限

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

于30日，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注意单选题）。 14.债权申报

的要求（P208） 15.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

，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通过“和解协议和破产财产的

分配方案”的事项不享有表决权。 16.债权人会议主席的产生

。 17.临时债权人会议召开条件。 18.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P211） 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

酬 19.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

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

人注册资本10%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20.重整期间（P215） （1）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

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为重整期间。 （2）在重整期间，经债

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

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3）在重整期间，对债

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如抵押权）暂停行使。但是

，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

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 （4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营业而借款的，可

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 （5）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出资人

不得请求投资收益分配。 （6）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债务人的

股权。但是，经人民法院同意的除外。 21.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6个月（注意单选题）

内，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债务

人或者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

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22.掌握课本的217页

的例5-11。 23.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

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权人未依照规定申报债权的，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24.

和解协议的通过：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决议，由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

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上。 25.掌握课本的219页的[

例5-12。 26.和解协议的效力（P219） 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

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27.和解

债权人未依照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



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

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

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 28.对破产人

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29.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

30.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实施 （1）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

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2

个月（注意单选题）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

人。 （2）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

，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2年

（注意单选题）仍不能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

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31.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通过

破产分配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予以清偿，破产企业未偿清

余债的责任依法免除。但是自破产程序依法终结之日起的2年

内，对某些行为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进行追加分配（P22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